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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修改草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

习近平总书记对包括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在内的知识产权工作作

出一系列重要指示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，要“加强知识产权法

治保障，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”。2021 年，党中央、国

务院印发了《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（2021-2035 年）》，国务

院印发了《“十四五”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》，均指出要

完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法规。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

精神和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决策部署，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，起草

了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修改草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

下简称“条例修改草案”），现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改必要性

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指

示精神、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及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决策部署，不断

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，有必要在立足我

国国情的基础上，全面考虑集成电路产业的创新特点、发展趋势

和保护需求，着力解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法律制度中存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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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出问题，完善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》（以下简称“条

例”）相关规定，为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，支撑经济高质量发

展，在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法律制度层面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

保障。

条例自 2001 年 10 月 1 日发布实施以来，至今已历经 20 余

年。随着集成电路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国际贸易的日益频繁，其中

部分内容已与技术发展和产业需求不相适应，且与其他法律法规

也存在不协调之处，主要体现在布图设计专有权保护范围难以界

定、缺少有力规制侵权行为的相关规则、撤销程序缺少依申请启

动规定、转化运用以及对设计者激励措施缺乏等方面，确有必要

予以修改。

二、起草总体思路

条例修改草案的起草总体思路包括以下四个方面：一是坚持

党的领导，更好发挥政府职能；二是完善登记注册和确权程序，

强化知识产权源头保护；三是加强布图设计专有权保护，维护权

利人合法权益；四是促进布图设计实施和运用，助推新质生产力

发展。

三、修改主要内容

1. 坚持党的领导，更好发挥政府职能

一是坚持党的领导。明确党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工作

的领导（第二条）。二是完善立法宗旨。增加推动集成电路布图

设计应用的相关表述（第一条）。三是完善行政机关职能。进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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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完善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管理知识产权

工作的部门的职能，明确管理职责（第八条、第十二条、第四十

九条）。

2. 完善登记注册和确权程序，强化知识产权源头保护

一是完善代理制度。明确强制代理相关要求（第五条）。二

是完善期限相关规定。明确请求延长指定期限以及延误法定或指

定期限请求恢复权利的规定（第十一条）。三是完善申请日相关

规定。规定申请日的确定方式以及专有权自申请日起生效（第二

十七条、第三十条）。四是明确复制件或者图样提交要求。规定

复制件或者图样应当包含布图设计的全部信息，且能够清楚展示

布图设计的独创性部分（第二十五条）。五是完善驳回、撤销制

度相关规定。增加依请求启动的撤销程序，明确予以驳回、依职

权或者请求撤销的理由，其中将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提交复制

件、图样或者独创性声明不符合相关要求作为理由（第二十九条、

第三十二条）。

3. 加强布图设计专有权保护，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

一是新增独创性声明相关制度以及专有权保护范围的确定

规则。将独创性声明作为必须提交的申请文件，明确专有权的保

护范围以复制件或图样为准，独创性声明用于解释复制件或者图

样的独创性部分，以解决布图设计专有权保护范围难以确定的问

题（第二十四条、第二十六条、第三十四条）。二是明确诚实信

用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。规定申请布图设计登记和行使专有权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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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，不得滥用专有权损害公共利益或者他人

合法权益，引导申请人和权利人合法行使权利（第九条）。三是

增加共有专有权人行使权利的方式（第三十六条）。四是加大侵

权赔偿力度。完善确定赔偿数额的顺序和方式，新增惩罚性赔偿

制度，完善举证责任（第四十六条）。五是增加证据保全相关规

定。为制止侵权行为，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

下，布图设计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在起诉前依法向人民法

院申请保全证据（第四十七条）。

4. 促进布图设计实施和运用，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

一是新增职务创作中的奖酬措施。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应当

对完成职务创作的自然人进行奖励、给予报酬，从而激励创新和

促进产业发展（第十六条、第十七条）。二是明确知识产权部门

加强公共服务、促进实施和运用的职责。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

门、地方人民政府管理知识产权工作的部门应当会同同级相关部

门采取措施，加强布图设计公共服务，促进布图设计实施和运用

（第十二条）。三是完善专有权转让、许可和质押规定（第三十

五条）。四是完善非自愿许可相关规定。将垄断行为列为非自愿

许可的适用条件之一（第三十九条、第四十条）。


